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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

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審查小組會議記錄 

日  期：106年 08月 28日 

地  點：本署 5樓簡報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   席：洪主任委員瑞芬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玉萍 

出席人員：洪主任委員瑞芬、裴委員起林、何委員雪紅、李委員欣雅、郭委員

淑美、趙執行秘書慧莉。 

壹、主席報告(略) 

貳、執行秘書報告 

  一、審查小組： 

(一) 106 年 5 月 22 日之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審查小組會議決議內

容，已簽呈檢察長批閱，奉核定後已行文有關團體該次會議決議結

果，並與核准方案之團體簽定契約書。 

    (二)會務報告： 

1.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專戶調查表(頁 3) 

2.緩起訴處分金 106年度核准餘額表(頁 5) 

(三)本次審查案件 4件： 

■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 1件 

1.高雄市 106年 10-12月「得勝者計劃」(頁 11) 

逾期: 

■高雄市政府教育局(軍訓室)1件 

2.107年推動拒毒萌芽大使宣導活動試辦實施計畫(頁 77) 

■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 1件 

3.106 年度法務部表揚全國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

大會暨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犯罪被害人保護週宣導活

動(頁 8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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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案 1件: 

■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 1件 

4.106年度家庭支持服務方案計畫(頁 99) 

參、審查小組決議： 

一、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申請案： 

編號 申請機構 106年度申請方案 

1 

社團法人中華

民國得勝者教

育協會 

方案
名稱 高雄市 106年 10-12月「得勝者計劃」 

申請
金額 547,500元 

核准 

金額 
547,500元 

小組

決議 

1.審查結果：准予補助 547,500元。 

2.核准項目： 

(1)學生學習手冊(問題、情緒):270,000 元(50

元 X5,400本) 

(2)學生學習手冊(真愛、原諒):73,500 元(35

元 X2,100本) 

(3)得勝卡:25,000元(50元 x500盒) 

(4)期末獎狀禮物:120,000元(80元 x1,500份) 

(5)金句海報:25,000元(100元 x250份) 

(6)志工指導手冊(問題、情緒):27,000 元(150

元 X180本) 

(7)志工指導手冊(真愛、原諒):7,000 元(100

元 x70本) 

3.撥款方式：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

分金支應。 

4.運用說明： 

(1)請於活動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顯處，記

載本公益活動或捐助物品，係由「臺灣高雄

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

指定補助」之相關字樣。 

(2)本申請案補助至 106年 10月 31日止，並至

遲於 106年 11月 15日前送交核銷單據暨相

關資料，俾利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查核小組辦

理後續核銷程序之相關事宜。 

(3)補助項目經費間不得相互勻支，採實報實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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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申請機構 106年度申請方案 

2 
高雄市政府教

育局(軍訓室) 

方案
名稱 107年推動拒毒萌芽大使宣導活動試辦實施計畫 

申請
金額 70,128元 

核准 

金額 
70,128元 

小組

決議 

1.審查結果：准予補助 70,128元。 

2.核准項目： 

(1)禮券:31,800元(300元 X106份) 

(2)感謝狀:6,360元(30元 X212張) 

(3)印刷費:21,200元(200元 x106校) 

(4)反毒宣導人型立牌:5,000元(5,000元x1個) 

(5)反毒 DM(國小版):5,768元(92元 X200份) 

3.撥款方式：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

分金支應。 

4.運用說明： 

(1)本補助款需取得納入預算證明後始得動支，

本案補助至 107年 10月 31日止，並至遲於

107 年 11 月 15 日前送交核銷單據暨相關資

料，俾利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查核小組辦理後

續核銷程序之相關事宜。 

(2)依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

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12條「賸餘款」之繳回

補助比例與計算方式，係以受補助之公益團

體或地方自治團體申請時自籌款與補助款之

比率計算。 

(3)惟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

而定，本署得視實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 

(4)於活動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顯處，記載

本公益活動或捐助物品，係由「臺灣高雄地

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指

定補助」之相關字樣。 

(5)補助項目經費間不得相互勻支，採實報實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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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申請機構 106年度申請方案 

3 

財團法人犯罪

被害人保護協

會臺灣高雄分

會 

方案
名稱 

106 年度法務部表揚全國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

人士及團體大會暨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犯

罪被害人保護週宣導活動 

申請
金額 115,250元 

核准 

金額 
90,050元 

小組

決議 

1.審查結果：准予補助 90,050元。 

2.核准項目： 

(1)遊覽車:26,000元(26,000元 X1人) 

(2)住宿:42,000元(1,600元 X5人；1,400元 X30

人) 

(3)午晚餐:7,350元(70元 x35人 x3餐) 

(4)晚餐餐盒:2,450元(70元 X35人) 

(5)保險及旅行社代辦服務(200 萬元附加 20 萬

元醫療):7,000元(200元 x35人) 

(6)活動費用:2,250元(2,250元 x1式) 

(7)雜支:3,000元。 

3.撥款方式：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

分金支應。 

4.運用說明： 

(1)依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

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12條「賸餘款」之繳回

補助比例與計算方式，係以受補助之公益團

體或地方自治團體申請時自籌款與補助款之

比率計算。 

(2)住宿請依「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

報支數額表」規定辦理。 

(3)於活動物品或海報等文宣資料明顯處，記載

本公益活動或捐助物品，係由「臺灣高雄地

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指

定補助」之相關字樣。 

(4)補助項目經費間不得相互勻支，採實報實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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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申請機構 106年度申請方案 

4 

財團法人犯罪

被害人保護協

會臺灣高雄分

會 

方案
名稱 

106年度家庭支持服務方案計畫-變更案 

變更
內容 

原計畫內容有關「公益關懷活動」，本為春節、父親

節、母親節辦理相關活動，因其他公務延誤辦理期

程，擬變更以中秋節活動代替母親節活動，以落實

本署公義關懷與柔性司法保護之精神。 

小組

決議 
審查結果：准予通過。 

 


